
764亿美元

印度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业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据保守估计，印

度互联网服务业经济规模到 2022 年将由目前的 338 亿美元升至 764

亿美元，并将创造 1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这份题为“印度互联网服务的经济影响”的报告说，如果政府采

取一些前瞻性政策，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先进的数字技术

得到广泛应用，印度的互联网经济规模到 2022 年甚至有可能达到

1240亿美元。

报告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到 2022年，印度互联网用户数量有

望从目前的 4.81亿增加至 7.62亿。

报告还预计，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也将刺激智能手机的应用，到

2022年，印度智能手机用户数将达到 5.2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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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造了科技金融大厦、麓谷基金广场

等载体，引进共建了湖南股权交易所高新区分

所、长沙科技金融路演中心等多家公共性投融

资服务平台……”10 月 29 日，长沙国家级高新

区管委会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管委会主任谭

勇侃侃而谈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园区的“科技

金融”试点工作。

长沙高新区，是我国首批 3家科技与金融结

合试点园区之一。从 2011 年获批至今，短短七

年间，打造了一个颇为成功的科技金融“样板

园”。仅高新区“一区四园”中的麓谷园区，就累

计聚集了银行、证券、产业基金、投资公司等各

类投融资机构 857 家，总注册资金突破了 1000

亿元。支持华凯创意、御家汇等一批企业成功

上市。

这里的科技创新，缘何会“不差钱”？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余旭华

8 年前，2 张办公桌，3 个人，“长沙岱勒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成立。公

司瞄准的，是新型高科技环保切割工具的“蓝

海”。几年间，岱勒新材已是国内领先的金刚石

线制造商。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金刚石线的企业，

仪器设备都是自主研发，设备无标准制式，资产

无法评估，也无法抵押贷款。”岱勒新材董事长

段志明回忆了企业的“三无”，和起步时无物可

抵的“贷款难”。

不过，这家企业很幸运。公司开张没多久，

就迎来了长沙高新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政策。

通过申请浦发科技银行的“科贷易”，仅一个月，

企业就顺利获得了 500 万元无抵押信用贷款。

在“信用”款的支撑下，公司渡过了艰难的起步

期，逐步成长为创业板企业。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存在固定资产少、投资

风险高、贷款抵押物不足的融资难点，为此，我

们主动与商业银行、担保等机构及风险资本、民

间资本合作，破解他们的融资难题。”谭勇说。

为解决中小微科技企业间接融资问题，园区率

先引入了湖南省首批科技银行。

此后，园区出资成立了国有控股的科技担

保公司，与 8 家银行、3 家担保公司签订风险补

偿资金合作协议，由园区承担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 70%的信贷风险，支持企业“想贷能贷”，引导

银行“敢贷宽贷”。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

新产品，支持科技保险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分

散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

截 至 目 前 ，园 区 聚 集 了 15 家 银 行 ，10 家

融 担 公 司 ，9 家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累 计 为 园 区

300 多家中小微科技企业发放无抵押纯信用

贷款 10 多亿元，支持其他各类贷款近 200 多

亿元。

科技银行让企业“想贷能贷”

随着御家汇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敲钟上

市,长沙高新区上市企业已达 42家，占湖南省的

36%、长沙市的 63%以上。而据统计，2017年，园

区就新增华凯创意等 4家 IPO 企业，实现当年度

园区新上市企业首发融资 12 亿元，上市公司增

发融资 192.2亿元。截至目前，园区新三板挂牌

企业累计达 73 家。2017 年上市挂牌企业累计

融资额达 210多亿元，园区各类企业直接融资金

提供“弹药”还有上市“早教”

高新区的科技金融“技巧”，不止于几家科

技银行和上市“早教”。在这里，“信用”也值钱。

作为五家首批发起单位之一、组建全国高

新区信用联盟的长沙高新区，以打造企业征信

评级平台为目标，搭建完成了“信用麓谷”平台

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利用去年 9 月上

线运行的该平台系统，收集了园区近 2万家企业

的基本数据和信息，归集了企业知识产权、水电

数据、创新能力、增长潜力等 8 大类实时更新数

据，共 200余个维度，用于与银行、担保等金融机

构合作开展征信评级工作。“将企业信用报告与

园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结合，要求合作的

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为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必须以

‘信用麓谷’平台出具的评级报告为参考。通过

推进‘以信用促融资’模式，拓展企业融资渠

道。”谭勇说。

而为强化金融资本对企业上市发展的支持

力度，高新区全面打造了麓谷基金广场，积极引

进以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为主体的投

融资机构落户园区。截至目前，已在基金广场

迅速集聚了首批近 70家知名基金管理公司及产

业基金入驻。同时，以政府引导基金为重点，与

清科集团、方正证券、深创投等投资机构，共同

发起设立了盘面达 100 亿元规模的智能制造产

业基金等 20多支产业基金，充分发挥杠杆效应，

撬动大量社会资本支撑园区企业快速发展。

为促进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园区还积极

打造了帮扶企业改制上市和发展壮大的特色金

融服务平台。如，参与建成中国高新区科技金

融联盟，引进共建了与科技部火炬中心、深交所

合作搭建的长沙科技金融路演中心。仅通过长

期举办与深交所合作的常态化项目路演，就面

向全国 4000 多家投资机构和 1万多名投资人推

介了园区高成长性科技项目。

搭建征信平台让“信用”也值钱

第二看台
实习记者 代小佩

额达 350亿元。

“我们十分注重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的培

育。”谭勇说。园区形成了 IPO、新三板挂牌、湖

南省股交所挂牌等几个不同梯度的多层资本市

场企业后备库，帮助企业对接境内外交易所、全

国股转系统公司等单位，从各项培训路演活动

中发掘有上市挂牌潜力的企业，指导企业树立

正确的上市观念，培养优秀上市团队，加快企业

上市挂牌进程。

而园区对企业上市“教育”，始于企业孵化

阶段。通过对企业的“早教”，让企业将规范发

展作为发展“习惯”。“自孵化阶段开始，就积极

培育其中有意向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并着力

挖掘具高成长性的潜力企业、瞪羚企业，及细分

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谭勇说。

在长沙高新区，给企业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这里从不缺上市挂牌的支持政策和兑现

政策。园区发布了《长沙高新区支持企业改

制上市实施办法》，针对不同上市或挂牌阶段

的 企 业 ，分 阶 段 按 进 度 给 予 财 政 补 贴 。 仅

2017 年上市挂牌企业，园区兑现政策支持就

超过 2300 万元，为企业最需要资金的关键阶

段提供了“弹药”，大幅降低了企业改制上市

的成本和前期压力，有效提高了企业上市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

“我们在麓谷的万吨级锂电池正极材料产

业化项目从拿地到投产，整个过程不到一年，投

产当月产值即突破 1000万元。”作为长沙高新区

科技金融试点的受益者，湖南海利锂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周初举例说，公司在获得

长沙银行麓谷科技支行 500 万元纯信用贷款支

持后，又通过银行投贷联动模式获得深圳前海

信诺投资和江苏华达资本共 2180万元的股权投

资。破解资金瓶颈后的海利锂电，才有了后来

的高速增长，从 2016 年收入 2480 万元攀升至

2017年收入 7779万元，年增长达到 214%。

这里创新创业这里创新创业““不差钱不差钱””
——长沙高新区打造长沙高新区打造科技金融试点科技金融试点““样板园样板园””

30亿元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支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

到小微企业，进一步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费率水平，我国将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

奖补。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对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奖补政策的通知》，中央财政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安排资金 30 亿元，采用奖补结合的方式，对扩大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等政策性引

导较强的地方进行奖补。2018 年，对全国 37 个地方（包括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安排奖补资金。

2019 年和 2020 年，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省份予以奖补。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地方进行

奖补。奖补资金切块下达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

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重点支 持政策引导性较强、效果较好的担保

机构，特别是对直接服务小微企业且取费较低的担保机构加大奖

补力度。

通知要求，要通过直接补助、绩效奖励、代偿补偿等方式，促进

政策引导性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特别是单户贷款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担保业务、首贷担保和中长期贷款担保业务规

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制发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不包括房地产行业、金融服务行业和投资（资

产）管理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平台

类企业。

668.99亿元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披露数据，自 1 月 15

日新三板实施交易制度、市场分层等新政策以来，截至 10月 26日，新

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 668.99亿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本周（10 月 22 日至 26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

交 13.76亿元，较上周上涨 21.18%，其中以做市方式成交 4.95亿元，以

集合竞价方式成交近 8.81亿元。

在指数方面，新三板两大指数仍未有明显改观，截至 10 月 26 日

收盘,三板成指报 961.43点，三板做市指数报 721.32点，经历 3个交易

日的绿盘后，在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翻红。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本周宁波公运、禾益股份两家挂牌公司的

成交金额突破亿元，成交金额分别为 1.80亿元和 1.02亿元。

截至 10 月 26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 10903 家。今年以来，

共有 1163 家公司完成股票发行融资，累计发行股票金额达 510.17

亿元。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所有人排队

开箱等待过机审查。其中一航班查出了近百名

代购人员，这些人被迫深夜排队缴纳税款。近

来“海关严查代购”成了不少人肉代购的惨痛

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

商法》）将于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面临越来

越严格的监管，海外代购将何去何从？对消费者

而言又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海外代购失去价格优势

“海外代购实际上是一种购买行为，严格意义

上来讲不属于《电商法》所规定的‘跨境电商’范

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

拉木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电商法》中有四条规

定直接涉及到“跨境电商”，但没有相关规定明确

提到“代购”。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评论员、上海亿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电商法》规定海

外代购满足“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

提供服务”“经营”的要件。“并不是说去国外帮朋

友带东西就会被认为属于此范畴，而在于其行为

是否会被认定为‘经营活动’。在这一点的认定

上，可能需要参考盈利数额、活动次数、时间长短

等。”

不过，这并不代表海外代购不会受到《电商

法》影响。阿拉木斯称，《电商法》对卖家和平台的

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平台对代购

审查将更加严格，不再允许缺乏资质的代购开店，

尤其会打击不规范的代购行为。当然，这不单纯

是针对代购，所有的电子商务活动都面临更加严

格的监管。”

电商分析师李成东说，《电商法》的出台肯定

会对代购产生影响，“代购的价格优势会下降，利

润空间会被挤压。如果法律执行实施，相当一部

分代购会因为难以为继或不合规定而倒下”。

据《2018 年（上）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监测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底，我国经常进行跨

境网购的用户达 7500万人，预计到 2018年底用户

数量将达 8800万人。

有人说，《电商法》会导致代购群体步履维艰

进而消失，李成东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纵然代购

群体存在不合规做法，但并不会因《电商法》的出

台而随之消失。

海外代购存不可控风险

“个人通过朋友进行海外代购，二者之间形成

的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而非消费合同关系，不受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浙江腾智律师

事务所律师麻策说。这意味海外代购存在不可控

的风险。李成东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不少海外

代购卖给消费者的并不是正品，假冒伪劣货物大

量存在。

麻策提醒道，通过朋友圈这类“熟人生意”去

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购买人对商品或服务品质的

认知，主要依靠于朋友的“信任背书”而非商品或

服务本身。

很明显的是，《电商法》加强了对平台的监管，

它要求跨境电子商务从业者依法注册登记并缴纳

税款。这意味着，代购在大型跨境电商平台上开

店会受到更多限制，对消费者来说，“海淘”的商品

价格可能会随之上涨，但其正常权益将受到保护。

麻策表示，在实践中，海外代购的商业模式多

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保税进口、跨境直邮，以及

纯个人海淘代购等几类。在跨境电商法律关系

下，国内消费者和海外卖家之间直接形成商品买

卖关系，而各类跨境平台主要提供的是技术信息

服务。

代购不该处在一个法外之地

《电商法》第七十一条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小

型微型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务。阿拉木斯说，一

方面是因为找代购进行“海淘”的需求还很大；另

一方面，只要代购行为合乎规定就受到法律保护。

从长远来看，监管有利于大型跨境电商平台

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人肉代购可以着眼于微

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继续交易活动。此外，还

要积极开拓市场，最好是卖大型跨境电商平台上

没有卖的商品。”李成东建议。

董毅智表示，从电商法出台到现在，微商、代

购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也能看出这一行其实已经

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从税收角度来说，每个

人的工作、消费都需要纳税，微商、代购也没有例

外。“无论如何，微商、代购都不应该处在一个法外

之地。”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从长

远发展来看，法律的出台将使现阶段处于法律盲

区的海外代购有章可循，代购的违法成本将增

加。对于消费者而言利大于弊，在购买商品时不

仅质量可以得到保障，同时，在售后维权等环节的

权益也会得到保护。“相信海外代购市场不仅不会

没落，相反会更加良性有序地发展。”曹磊说。

《电商法》将实施，代购会消失？

（以上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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